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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2017-068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海县通麓燃气有限公司股东同股比借款转增注册资本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7年8月2日，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2017年第五次临

时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通海县通麓燃气有限公司股东同股比借

款转增注册资本金的议案》。2016年4月，通海县通麓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麓燃气”）

因生产经营周转需要，向各股东按股比借款合计1000万元。其中，向股东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

司按45%的持股比例借款450万元，向股东昆明福佑投资有限公司按40%的持股比例借款400万

元，向股东通海通麓城镇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按15%的持股比例借款150万元。根据通麓燃气的实

际情况，经董事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上述450万元同股比借款

转增为通麓燃气的注册资本金。 

本次增资完成后，通麓燃气注册资本增至2000万元，其中：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合计出

资900万元，持股比例45%；昆明福佑投资有限公司合计出资800万元，持股比例40%；通海通麓

城镇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合计出资300万元，持股比例15%。 

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批准权限内，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二、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本次增资的共同增资方为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昆明福佑投资有限公司、通海县通麓城

镇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一）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 

名称：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学府路690号金鼎科技园内二号平台B1栋4楼410 

法定代表人：杨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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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壹拾亿元整 

经营范围：天然气项目的开发；天然气项目的建设；天然气的销售；燃料油M100、燃料油

280、燃料油380（成品油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昆明福佑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昆明福佑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昆明市金碧路E03地块崇善商厦E03-2-5号 

法定代表人：李睿益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依法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 

昆明福佑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通海县通麓城镇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通海县通麓城镇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 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通海县秀山镇东苑小区4幢3楼 

法定代表人：李睿益 

注册资本：叁仟壹佰贰拾万元正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对城市道路以及基础设施、给排水管网、城市燃气管网、城市旧

城改造、城市交通、城市开发建设、城市服务性项目（如医院、学校等）的投资。并对所投资

的项目进行管理（依法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通海县通麓城镇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名 称：通海县通麓燃气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秀山街道挹秀路5号4幢3楼  

法定代表人：陈国平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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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节能技术推广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贸易代理；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建材、厨房燃气炉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天然气项目建设投资、开发、推广；燃气加气站项目建

设工程；燃气设备及材料的销售。（依法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通麓燃气为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参股公司，于2011年12月1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10日完成对通麓然气45%股权收购工作。通麓燃气本

次增资前的股东出资情况及股本结构为：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出资450万元，持股45%，昆明

福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400万元，持股40%，通海通麓城镇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50万元，持

股15%。 

四、拟签订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 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           

乙方： 昆明福佑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 通海县通麓城镇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1、增资方式 

本协议所称增资是指：在目标公司原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原股东追加投资。 

各股东全部以债转股的形式对目标公司增资。 

本协议增资额为1000 万元人民币。 

增资方式：各股东将原对目标公司同股比借款1000万元对应的债权（甲方450万元、乙方

400万元、丙方150万元），转为对目标公司的增资款。 

注资时间：工商信息变更登记之日。 

本次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2000万元人民币；  

目标公司本次增资后的股本结构 

股东 出资方式 出资额 股权比例 

甲方 货币资金 900万元 45% 

乙方 货币资金 800万元 40% 

丙方 货币资金 300万元 15% 

2、承诺与保证 

本协议各方是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并已获得本次增资扩股所要求的一切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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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批准及认可。 

本协议各方具备签署本协议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本协议一经签署即对各方具有法律约

束力。 

本协议各方在本协议中承担的义务是合法、有效的，其履行不会与各方承担的其它协议义

务相冲突，也不会违反任何法律。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根据本协议内容对目标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 

本协议各方承诺在协议签定后尽快签署相关文件，提供目标相关资料，完成目标公司增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协议各方承诺按各自所持股份额同日足额对目标公司注资，不拖延。 

3、违约责任 

若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相关约定，导致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则违约方应向各守

约方分别支付增资额1%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的损失时，违约方仍需赔偿给守约

方造成的损失。 

4、不可抗力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且自身无过错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将不

视为违约，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以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快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各方，并在事件发生后十

五日内，向其他各方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义务以及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报

告。 

由于发生不可抗力，需要延期或解除（全部或部分）增资额时，由本协议各方协商解决。 

不可抗力指任何一方无法预见，不可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事件，该事件妨碍、影响或

延误任何一方根据本协议履行其全部或部分义务。 

5、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时，各方约定由昆明市仲裁委员

会按照其现行有效的仲裁原则仲裁解决。 

6、附则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各方届时另行协商解决。 

本协议由各方签字盖章或盖章后生效。 

本协议一式 5 份，其中各方各执 1 份，目标公司留存 2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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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2017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拟签订的《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3日 




